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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司法訴訟案件，經常仰賴專家作證以解開案件之專業難題，而專家的科學、

技術或者其他專門知識，亦能幫助事實審判者理解證據或者確定系爭事實，確立

鑑定意見的法庭功能。道路交通事故的鑑定意見，具有證據能力，在法庭上幫助

事實審判者確定：駕駛行為、碰撞過程、車速及反應時間等系爭事實；至於其他

與事故有關的鑑定意見，是否被法庭採用、發揮證據的作用，則取決於心證。本

個案機車騎士自車禍發生後第 4天死亡，汽車駕駛人向騎士家屬主張騎士因失控

倒地碰撞汽車左側車身致死，騎士應自負肇事責任；近 5 個月檢察官尚未起訴汽

車駕駛人，騎士家屬與研究者分析證據，重建現場後發現除了汽車駕駛人應負肇

事責任外，在汽車前方另有他車亦為發生事故之影響因素，他車駕駛應有肇事責

任，具狀陳報檢察署。檢察署囑託鑑定後，鑑定意見亦主張他車具有影響性，但

該起訴狀以鑑定意見確定系爭事實，卻未採用他車亦具有影響性之鑑定意見，最

終導致家屬對本件交通事故之判決結果不滿。本研究在分析本件訴訟過程後，發

現通過事故重建，確立本件肇因之特殊性，可為日後鑑定者參考，亦期待事實審

判者能重視全部證據，強化心證，可避免發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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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司法訴訟案件，經常仰賴專家作證，以解開與案件相關之專業難題，也

因而確立專家作證在法庭上的功能。依據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 702 條之規

定，「因有知識、技能、經驗、訓練或者教育而具備專家資格的證人，在具備

下列條件的情況下，得以意見或者其他的形式就此作證：(a)專家的科學、技

術或者其他專門知識，將協助事實審判者理解證據或者確定系爭事實；(b)證

言係基於足夠的事實或者資料；(c)證言是源於可靠的原理和方法的產物；(d)

專家得將這些原理和方法可靠地適用於瞭解案件的事實。」，可以略窺美國專

家作證的條件。至於作證的形式，依據本地刑事訴訟法第 206條第 1項規定，

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之形式；而依相關條文規定，其他於法庭作證之人，

應以言詞之形式為主；至於，何種身分可以在法庭上作證，或可將第 163 條

第 1 項前段規定「當事人、代理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聲請調查證據，並得

於調查證據時，詢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解釋為證人、鑑定人或被告，

而當事人、代理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依法定程序聲請調查證據。 

道路交通事故的鑑定，由各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辦理，依車輛行

車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第 8 條第 1 項明訂鑑定意見書的內容應載明下列

事項：一、囑託 (申請) 者。二、當事人。三、一般狀況。四、肇事經過。

五、肇事分析：駕駛行為、佐證資料、路權歸屬、法規依據。六、其他。七、

鑑定意見等項目，因該機關係依公路法第 67條設立，為依法提供鑑定意見之

單位，較具公信力，若具有證據能力，在法庭上協助事實審判者確定：駕駛

行為、碰撞過程、車速及反應時間等系爭事實；至於其他與事故有關的鑑定

意見，是否被法庭採用、發揮證據的作用，則取決於心證。若將鑑定委員在

法庭上受詢問，表示裁判者心證的強化過程，有學者（吳林源等，2007）進

行實務調查，鑑定委員在法庭上被詢問的問題，以鑑定書鑑定結果最多，現

場圖次之，第三是採證相片；對於不易回答問題，顯示多數鑑定委員「仍以

鑑定合議制為答詢原則，避免依個人意見進行判斷與答詢。」 

道路交通事故可能造成人員的傷亡，在認定「過失犯」的成立，主要是

集中在注意義務之違反；而在過失犯罪中，行為人是否有客觀之注意義務，

則須參酌道路交通法規，並考慮行為人在特定時空條件，與構成傷亡結果之

因果關係。若有二人以上於同一時、地侵害同一當事人，其個別行為與傷亡

之結果具有因果關係，因彼此間無共同行為決意，亦無犯意聯絡，將成立過

失犯的同時犯，其刑責需各自判斷；雖不屬正犯或幫助犯，但若據鑑定人陳

述或報告具有因果關係，絕對可以在同一案件中個別論罪科刑。 

然而，鑑定機關能否一肩扛負在法庭上的車輛行車事故作證工作，學者

（吳家慶，2015）引用監察院 102交正 0005號調查報告及糾正案，以「…鑑

定機關及其鑑定作業之組織及法制面迄未健全，…，鑑定意見書基礎不明，

缺乏因果論證，屢生爭執及纏訟」、「警察機關交通事故處理屢有測繪、蒐證

不確實等缺失，於該項業務之運作、組織、法制及管理方面，迄未確實改善」

為由，認為法院對採信鑑定結果之影響因素，「除可能來自警察機關處理事故

粗糙、蒐證品質不佳，影響鑑定基礎外，鑑定機關於事故之分析有欠充分、



 

 

鑑定意見未盡周延，僅述肇因肇責結論，未論證依據及其因果關係辯證爭點

者，亦所在多有。」至於，前揭糾正案所稱行車事故鑑定之科學精神與方法

為何？有研究（吳俊良等，2013）以美國證據學家 Schum 的描述「證據之大

厦內有很多房間，每個房間內都有專業人士，但没有一個專家可以住在所有

的房間內；我們分別拜訪不同的房間，與房內的專業人士交流，討論對於證

據問題的獨到且有價值的見解」為結論，充分說明證據的屬性和運用，不可

能只在任何單一的學科中出現，我們可以依循依證據、因果關係、對話等三

層面，逐項探討適合行車事故鑑定之科學方法，促進行車事故鑑定之品質。 

二、個案分析 

2.1案由 

一、Ｂ君於 105年 11 月 14日 6時 37分許，騎乘車號 000-XXX號重型機

車（下稱Ｂ車），行經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下稱直行路段）與某路

路口，依綠燈號誌行駛，適 A君駕駛車牌號碼 XXX-0000號（下稱Ａ

車）自用小貨車（車主：Ｄ公司），自該路口鄰近之某巷內駛出，2

車輛發生碰撞，Ｂ君人車倒地，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顱內出血及腦挫傷

等重大傷害，於 105年 11月 17日 10時 30分因中樞神經衰竭而死亡； 

二、Ｂ君家屬與Ａ君進行調解，Ａ君稱Ｂ君騎機車速度太快滑倒、撞到Ａ

車的左側車身後段、自己要負責，Ｂ君家屬依法提出告訴，但提告後

檢察署都沒有通知家屬出庭； 

三、Ｂ君家屬與研究者共同檢視證據資料，初步發現：肇事地點之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略為複雜，可能造成路權研判之困擾；且在Ａ車行車方

向之前方，另有一輛同型自用小貨車行駛中；疑為本件交通事故不易

釐清肇事責任之原因； 

四、Ｂ君家屬分析證據向地檢署提出書狀，補充Ａ君有逆向行駛及闖紅燈

違規之告訴理由，並認為前方同型車之駕駛亦有肇事責任；檢察官囑

託地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進行鑑定，依該會所製鑑定意見書，

其鑑定意見為：Ａ君駕駛自小貨車，由路外未依標線逆向斜穿駛入號

誌管制路口，未讓車道上行進中之車輛先行，為肇事原因。Ｂ君駕駛

重機車，措手不及，無肇事因素； 

五、檢察官依據鑑定意見起訴Ａ君，雖該鑑定書有敘明「Ａ君至肇事地跟

隨前方同公司Ｃ君所駕駛之自用小車左偏駛入四岔路口穿越直行車

道欲左轉」，但檢察官卻未對Ｃ君起訴； 

六、Ｂ君與Ａ君及Ｄ公司進行調解，Ａ君自付 100萬元，Ｄ公司表示以保

險理賠 300 萬元為限；Ｂ君家屬主張Ａ君、Ｃ君均有肇事責任，表示

Ｄ公司管理有疏失，要求Ｄ公司提高賠償額度未獲同意，調解未成立； 

七、一審刑事判決Ａ君六個月徒刑；Ｂ君家屬認為判刑過輕，導致Ｄ公司

的小貨車仍然違規行駛，主動蒐集小貨車違規資料，撰狀請求上訴。 



 

2.2主要爭議 

一、在缺乏鑑定意見的支持下，檢察官可能面臨的難題。 

二、Ａ車、Ｃ車同時間違規與事故之因果關係。 

2.3主要證據 

一、警察機關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現場照片 

二、Ａ車行車影像紀錄及畫面截圖照片。 

三、Ａ君、Ｄ公司在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四、某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 

五、Ｂ君家屬之行車影像紀錄及畫面截圖照片。 

2.4爭議之辯證 

一、在缺乏鑑定意見的支持下，檢察官可能面臨的難題。 

Ａ君稱Ｂ君騎機車速度太快滑倒、撞到Ａ車的左側車身後段、自己要

負責，Ａ車並無違規。Ｂ君家屬（以下稱Ｂ君）之證據辯證如下： 

(一)Ｂ君騎機車速度太快滑倒。 

1.照片編號 11，說明事實：Ｂ車車損嚴重。 

2.現場圖：Ａ、Ｂ兩車碰撞地點，主線車道寬敞，碰撞位置接近

道路中央；碰撞位置上游，刮地痕 2.3公尺。 

3.照片編號 01，說明事實：肇事路段最高速限：60公里/小時。 

4.推論事實一：刮地痕 2.3 公尺，並無煞車痕，益徵上述Ｂ君在

發現危險時、已無法閃避之急迫狀態；另外，若Ｂ車之行速高

於 60 公里，其撞擊力必不僅止於此，被害人之傷勢及車損可

能更為嚴重；Ａ君指述並無證據。  

(二)Ａ君逆向行駛。 

1.照片編號 04（如圖 1），說明事實：路段有管制號誌，巷口無

專用號誌，路面設有車道線；若車輛直行，將受交通島阻擋。 

2.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如圖 2，下稱現場圖），說明事實：事故

路段為單向 2車道（不含機慢車優先道），車輛不得逆向行駛。 

 

 

 

 

  

 

    圖 1. 現場交通環境 1            圖 2. 現場圖 



 

 

 

3.推論事實二：以該路段之交通標誌標線，Ａ君進入道路應向右

轉彎，不得向左偏行駛入交叉路口。 

(三)Ｃ車逆向行駛。 

1.照片編號 15，說明事實：Ｃ車在Ａ車前方。 

2.推論事實三：Ａ車隨前車Ｃ車之行駛動線，向左偏行，與車道

行駛方向相反，Ｃ車在Ａ車前方，亦為逆向行駛。 

(四)Ａ車、Ｃ車行為類似闖紅燈。 

1.照片編號 19（如圖 3），說明事實：Ａ車隨前車Ｃ車之行駛動

線，於行車紀錄器時間 06:24:36 已經逆向進入車道，當時南向

直行路段行車號誌為綠燈。 

2.推論事實四：北向直行路段（即Ｂ車行向）行車號誌應為綠燈，

東西向路段為紅燈，Ａ車與Ｃ車自巷口駛入道路，並橫越道

路，侵犯北向直行路段車輛之路權。亦即：Ａ車、Ｃ車行為類

似闖紅燈。 

(五)Ａ車、Ｃ車違規導致事故發生。 

1.照片編號 17（如圖 4），說明事實：「至肇事處時，自小貨車

ALA-1272 車身晃動，表示普重機 000-XXX 與自小貨車

XXX-0000發生碰撞」；又畫面左上角直行路段（南向）號誌仍

為綠燈，行車紀錄器時間 06:24:40。 

2.推論事實五：Ａ車及Ｃ車橫越道路時，Ｂ車在直行路段（北向）

之號誌為綠燈；Ａ、Ｂ兩車碰撞時，Ｂ車之號誌為綠燈。 

 

 

 

 

 

 

  

          圖 3. 照片編號 19         圖 4. 照片編號 17 

 (六)事故過程 

1.Ｂ車於號誌綠燈通過路口；Ｃ車自下游某巷口逆向進入道路，

行速緩慢，Ａ車跟隨其後方約 4公尺進入道路； 

2.Ｂ車接近Ａ車，失控倒地滑行； 

3.Ｂ車撞擊Ａ車後，Ａ車仍持續向前移動若干距離。 

(七)綜合上述，證據辯證結果如下： 



 

1.Ａ車、Ｃ車不得在北向直行路段（即Ｂ車行向）號誌綠燈時進

入道路，進入道路應等待直行車道淨空，始能待向右轉，不得

向左偏行駛入交叉路口。 

2.Ｂ君騎機車速度太快滑倒部分，並無具體證據。 

二、Ａ車、Ｃ車同時間違規與事故之因果關係。 

起訴書與判決中，均未提及Ｃ君之駕駛行為。Ｂ君之證據辯證如下： 

(一)依據前揭證據辯證結果，Ａ車及Ｃ車均有危害交通安全之行為。 

(二)照片編號 16，說明事實：Ｃ車在Ａ車前方，時間為 06:24:35。依

據推論事實四，若以紅燈時相秒數 2秒，再推論事實六：Ｃ車在

06:24:35 之前，已進入車道、逆向行駛，危害該路段行車安全。 

(三)Ｃ車及Ａ車兩車連續行駛阻斷道路交通。 

1.照片編號 06，Ａ車規格應為日野 300。經查官方網路（略），

該款最短車身為 4690mm，即 4.69 公尺；而Ｃ車車主為Ｄ公司，

應為同規格車輛。 

2.依據現場圖，事故路段之內側車道寬度為 4.3公尺，按其比例，

外側車道寬度應 4.3 公尺，機慢車道若依最小寬度 2.0 公尺計

算，道路寬度約 10.6公尺。 

3.照片編號 16，Ｃ車在 06:24:35 之前，已進入車道、逆向行駛，

Ａ車跟隨其後，距離至少 2 公尺（遠大於機慢車道寬度）；再

依據現場照片，照片編號 17，賴車跟隨 C 車之距離雖已縮短

（畫面中車輛之面積較大），但距離應在 2公尺左右。 

4.比較照片編號 16、17、19，兩車距離變化不大，但行車時間大

約 5秒，Ｃ車疑似慢速橫越道路，Ａ、Ｃ兩車相對速度不穩定。 

5.綜上，Ａ車及Ｃ車兩車連續行駛，以其兩車相連之車身長度及

距離，大於直行路段道路之面積寬度，且兩車之相對速度不穩

定，有阻斷道路交通之證據與事實。 

(四)Ｂ君在遭遇Ｃ車及Ａ車違規時之反應。 

1.Ｂ君 32歲，以機車為交通工具，無駕駛障礙。 

2.當時依據管制號誌綠燈行車，應無減速或閃避之預期。 

3.Ｂ君在發現Ｃ車在車道中慢速行駛時，應覺得意外，故以向道

路右側閃避、由Ｃ車之後方通過；未料Ａ車突然出現，占用道

路右側，且Ａ、Ｃ兩車均在移動中，Ｂ君難以因應，導致機車

失控側倒。 

(五)依據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伍、肇事分析、「一、

駕駛行為、１、Ａ君駕駛自用小貨車，在竹北市沿直行路段巷口

由東往西方向駛出跨越路面邊線，至肇事地跟隨前方同公司Ｃ君

所駕駛之自用小車左偏駛入因由路外依標線逆向斜穿駛入號誌

管制路口，未讓車道上行進中之車輛先行，致路口左側Ｂ君所駕



 

 

駛之普通重型機車駛至見狀閃避傾倒撞擊Ａ車，造成Ｂ車右傾倒

於Ａ車左側。」，Ａ君與Ｃ君之行為相關。 

(六)研判Ａ車、Ｃ車同時間違規，與事故具有絕對之因果關係。 

2.5法庭上之難題 

一、起訴 

(一)Ｂ君於進行鑑定前，依據警察機關提供之現場圖及照片等證據，

進行證據分析與辯證，具狀說明Ｃ車之駕駛行為，對於本件事故

之發生具有影響。 

(二)依據所載「Ａ君駕駛自用小貨車，…，至肇事地跟隨前方同公司

Ｃ君所駕駛之自用小車左偏駛入因由路外依標線逆向斜穿駛入

號誌管制路口，…。」，雖然未於鑑定意見或其他項內容說明Ｃ

君之行為影響或有無違規，但能證明Ａ君與Ｃ君行為相關。 

(三)檢察官於偵查終結後對Ａ君以業務過失致死罪嫌提起公訴，並以

被告過失情節重大，致無過失之被害人死亡，請法院從重量刑。 

二、地院刑事審判 

(一)Ｂ君之陳報狀及鑑定意見書，均依法進入刑事訴訟程序，具有證

據能力。 

(二)因審酌被告符合自首要件又於偵訊、審理中自白認罪，其已提出

600 萬元和解金額，因與告訴人請求之金額有差距，致未和解成

立等理由，處有期徒刑六月，得易科罰金。 

(三)被告為 D公司之司機，事發當時係駕駛自小貨車運送貨物途中。

此外，未論述該公司之交通條件或與該事故發生之關係。 

三、地院民事審判 

(一)Ａ君受起訴後，Ｂ君具狀對Ａ君及Ｄ公司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賠償

訴訟。 

(二)Ｂ君與Ａ君及Ｄ公司進行調解，Ａ君表示除強制險理賠外，自付

100 萬元賠償金，Ｄ公司表示以保險理賠 300 萬元為限；因與Ｂ

君家屬求償相去太遠，家屬主張Ｃ君駕車在Ａ君前面，兩輛車共

同造成危害，Ａ君、Ｃ君均有肇事責任，表示Ｄ公司管理有疏失，

與一般業務過失案件不同，要求公司提高賠償額度，Ｄ公司不予

認同，調解未成立。 

四、高院刑事審判 

Ｂ君聲請地檢署提起上訴，其上訴理由如下： 

(一)被告Ａ君駕車跟隨前方同公司車輛，阻斷道路交通，並非被告單

一之過失行為，此節告訴人曾於陳報鈞署之刑事補充告訴理由狀

中詳敘，判決法院應不至疏漏。 



 

(二)告訴人出庭時曾陳請法官從重量刑，否則被告等受僱人或其僱用

人，不會在意該犯罪行為對他人生命造成危害，法官當庭答復告

訴人應循民事賠償途徑，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 

(三)本案判決後，告訴人於該案發時間再往該事故地點，發現判決處

六個月科刑過輕，並不能促使被告等受僱人或其僱用人注意矯

正，而仍然逆向行駛，持續危害當地交通安全，告訴人遂拍照為

證（如圖 5、圖 6），陳請重視。 

 

 

 

 

 

 

  

 圖 5. Ｄ公司駕駛人仍然違規行車   圖 6.危險違規方式穿越道路連續圖 

 

三、討論 

3.1因果關係之論述 

在美國，專家作證須運用可靠的原理和方法，以及足夠的事實或者資料，

可靠地適用於瞭解案件的事實，以協助事實審判者理解證據或者確定系爭事

實，所強調的是專家證人的條件，並不禁止描述事實與結果之因果關係；而

本地的交通事故鑑定，仍以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之機關鑑定為主，所製

鑑定意見書的內容主要包含：三、一般狀況。四、肇事經過。五、肇事分析：

駕駛行為、佐證資料、路權歸屬、法規依據。六、其他。七、鑑定意見等項

目，其中「六、其他」並未限定註記內容，應可註記其他行為人與本次事故

發生因果關係之論述。 

以本個案分析，當事人即告訴人，雖不具專家身分，但其依據警察機關

提供之證據資料，補充Ａ君有逆向行駛及闖紅燈違規之告訴理由，並認為前

方Ｃ車之駕駛亦有肇事責任；經鑑定會鑑定，在鑑定意見書「一、駕駛行為」

敘明「Ｃ君所駕駛之自用小車左偏駛入因由路外依標線逆向斜穿駛入號誌管

制路口，未讓車道上行進中之車輛先行」，與本事故之發生具有因果關係，鑑

定會可能因為資料不足，未遽以認定有肇事責任，但以其明確之因果關係，

應可註記於「六、其他」，提醒檢察官或法官注意或進行調查。 

3.2論述之提出與效果 

除前述之機關鑑定外，尚有證人、鑑定人、被告等法定身分得以作證。



 

 

在一件交通事故的司法訴訟中，可能牽涉行為人之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及民

事責任之調據調查，參與訴訟的當事人不一定能夠出庭作證，但當事人、代

理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依法定程序聲請調查證據，亦有對於：交通事故之

重建、交通義務、行為之因果關係、身分關係等提出論述，以聲請核准調查

證據。 

以本個案為例，告訴人論證提出，具狀補充Ｃ君亦有逆向行駛及闖紅燈

之違規，以及「Ａ君、Ｃ君兩人共同受僱於Ｄ公司」、「Ａ君、Ｃ君於同一時

地阻斷道路交通」之事實，雖未具體對Ｃ君提起告訴，但因Ｂ君已死亡，檢

察官仍得依職權調查之職，在取得鑑定意見書對Ｃ君違規行為之記載後，調

查「共同受僱於Ｄ公司」、「同一時地阻斷道路交通」之事實，再依「過失犯

之同時犯」對Ａ君及Ｃ君提起公訴，其所調查之事實，將有助於刑事科刑與

民事求償。 

3.3論述之限制 

華人諺語「交通，一看就懂，一做就錯」，交通事故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只要某個人出車禍，親友們都七嘴八舌的提供意見，這也徒增法庭偵審上的

困擾。而在法律上，不是每個人都能作證，不管是大陸法系的鑑定人或是英

美法系的專家，都需要獲得法官的同意或指定；但如同前述，專家作證，有

其極限，縱使出庭說明，也不能順利解決法庭上所有的問題。若是，想要採

用當事人的論述，宜有適當的限制。 

再以本個案為例，告訴人取得警察證據的複本，分析證據、推論辯證，

可說是協助鑑定機關或專家們，初步篩檢龐雜的證據；再具體記錄證據之推

論辯證過程，確認閱讀者容易瞭解案情，再交由鑑定委員、檢察官或法官檢

視，內容有淺顯易懂者，毋須再行調查，節省訴訟資源；有進一步分析之必

要者，再依相關的原理、證據，進行分析或進入證據調查程序。如此，應能

提升法庭上偵審的效率。 

四、結論 

古羅馬法諺「鑑定人是關於事實的法官」（馬國賢等，2005）。關於法庭

上道路交通事故的事實問題，鑑定機關或鑑定人應本於權責，明確分析研判

各行為人之肇事責任，若具有因果關係但不能進行研判者，宜將因果關係載

明於鑑定意見書或鑑定報告，以供參採。 

若是法庭上的偵審者，確認自己不需要任何專家作證，就能完成裁判，

那麼，任何的專家作證都是多餘的，也不必被允許進入法庭；反之，若是有

任何一項與事實判定有關的證據被遺漏，或與其他證據衝突、矛盾，那不只

是專家證人，就連當事人都應該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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